北京市水务局听证通知书
字[      ]第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现定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在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开（不公开）举行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，请准时出席。

注意事项如下：

1.申请延期举行听证的，应在举行听证前向本行政机关书面提出，由本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延期。

2.不按时参加听证并且未事先说明理由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3.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，应当在听证举行前向本行政机关提交委托书及有关证明。

4.本案听证主持人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如对上述人员申请回避，可在举行听证前向本行政机关书面提出，由本行政机关作出决定。

本行政机关地址：

（行政机关印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